
温州港乐清湾港务有限公司
岸电供接安全责任告知书

船方因在港作业需要，向港方申请船舶岸电供接服务。为明确双方在岸电供接及相关电气作业过程中的安全责任，确保作业安全有序进行，双方应共同遵守本告知书所列条款，并全面履行各自责任与义务。
一、船方的责任与义务​
1.安全管理责任分界：以码头岸电箱为界，岸电箱及以上设备由港方承担安全管理责任；岸电箱以下设备（包括船舶受电设备、连接电缆等）由船方承担安全管理责任。
[bookmark: OLE_LINK4][bookmark: OLE_LINK17]2.防反送电装置：接电船舶必须符合《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》等法定检验技术规则，配备防反送电电气保护装置，否则不应申请使用岸电。
[bookmark: OLE_LINK5]3. 受电电缆要求：受电电缆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①符合用电负荷的安全载流截面要求。②长度应确保连接岸电箱后有冗余量。③绝缘等级符合规定，表面无明显破损。④采用重型橡套防护的橡套绝缘电缆，且除热胶硫化橡套外不得存在中间接头。如电缆不符合上述条件，应立即停用，待更换合格电缆后方可重新接电。
4.接电申请办理：船舶接用岸电前，船方需填写完成《岸电使用问询表》《岸电供接安全责任告知书》《船舶接用岸电签证单》等文件，向港方提交接用岸电申请；经港方审核符合接电条件后，方可接用岸电。
5.现场作业要求：接电前，船方应确保用电设备和线缆无短路、过载等故障；接拆电过程中，禁止与其他作业交叉进行。
6.个人防护要求：进入港方生产区域的船方人员，须按规定穿戴劳动防护用品（如安全头盔、救生衣等），落实相关安全措施。
7.操作资质与规范：船方进行设备用电倒闸操作的人员，须持有效电工操作证，严格遵守电气安全操作规程，熟悉岸电箱周边张贴的安全警示标识与操作要求，雨天作业须采取有效防雨措施，严禁带荷载操作。
8.电缆敷设要求：电缆从船舶引至岸上时，须使用辅助绳索导入；岸端应通过游丝网（电缆网套）妥善固定在码头的系网环上，严禁电缆拉紧后直接受力于岸电箱；电缆长度应预留潮水涨落及船舶吃水变化的余量，未安装带恒张力控制电缆卷筒系统的，应在岸电箱旁盘整足量电缆。岸电接用过程中，船方应实时关注电缆张弛度，防止因过紧过松导致电缆破损或设备连接故障。
9.设备故障处理：如发现港方供电设备出现故障或损坏，船方应立即断开岸电供电，通知港方维修。
10.设备维护责任：船方应定期检查、检修和试验所属电气设备，落实防触电措施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预防电气事故。

二、港方的责任与义务
1.供电质量保障：港方应按照约定及相关标准，持续为船方提供合格电源。
2.技术指导义务：为船方牵引至码头岸电插座箱附近的岸电插头接插至岸电相应插座。
3.安全监管权利：港方有权制止船方可能引发安全事故的用电行为，必要时可暂停供电，并及时与船方管理层面沟通。
4.设备维护责任：港方负责所属供电设备的日常维护与故障维修，确保设备安全运行。
三、约定事项及违约责任​
1.船方在并网前，必须再次确认岸电的电压、频率、相序等是否满足船舶并网的技术要求，若不满足应联系岸方对输出电源做微调或停止使用，否则由此导致事故或设备损坏的，由船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2.船方人员未按电气规范操作、违章用电引发事故的，船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相应损失。
3.因船方未履行本告知书约定或安全管理不到位，造成港方或第三方人身伤害、设备损坏的，由船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四、未尽事宜​
1.本告知书未尽事宜，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》《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》《供电营业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。
2.本告知书适用于船方在港方管理区域内进行的所有岸电供接全过程，双方须共同遵守。
3.本告知书如与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相抵触，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为准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我船方确认收悉《岸电供接安全责任告知书》，已仔细阅读并完全理解其全部内容。我方承诺严格恪守告知书中所有安全规定，全面履行船方相关责任与义务，如违约将承担全部违约责任。


船方代表签字：_________        职务：_____________


（船方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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